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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的国际协调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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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4年1月1 3日，一个由主要银行组成的联合会制定了

一套名为《绿色债券原则》（GBP）的自愿准则， 其目

的是为了： 

 

 制定一个共同办法； 

 促进市场诚信； 

 就绿色债券市场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等问题提供

建议。 

 

 协调行动，促进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壮大。 

 

 关于债券绿色程度的看法，绿色利益相关者的看法各不

相同。提供市场透明度，可以确保投资者选择出符合其

投资使命、要求和标准的绿色债券。 

 

 

 

 

资料来源：: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网站 



绿色债券框架的五大支柱 

定义-募集资金的使用项目 1 

遴选 - 项目评估过程 2 

可追溯性 - 募集资金的管理 3 

 

 

透明度-监督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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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 通过外部审核提供保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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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的使用项目 
 

气候压力减缓和环境保护

项目 

 

 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和风能等 

 相关的基础设施 

 能源效率 
 建筑效率项目包括：环境认证系统如LEED、BREEAM或等同认证体系。 

 智能电网 

 污染防治 
 废水管理 

 废物回收和转化能源 

 生活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
理 

 可持续农业  

 可持续森林管理 

 陆地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保
护 

 沿海、海洋和流域保护和管理 

 自然保护区管理 

 清洁运输 
 公共交通和相关基础设施 

 使用替代燃料的车辆 

 水资源可持续性管理 
 纯净水和饮用水的基础设施 

 从废水中回收能源 

 环保产品、生产技术和工
艺流程 

 经贴标和认证的生态产品 

 资源的高效包装和分配 

气候适应性项目  气候变化适应项目 
 防洪 

 灾害早期预警系统 

绿色债券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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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2016年6月16日更新的《绿色债券原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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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管理 
 

专用账户 

 在现有账户体系内，设立一个独立的账户； 

 一旦确定了合格项目，资金将转到该主账户，以分配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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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承诺和实施对发行绿色债券募集到的资金进行跟踪和监控 

 建议对尚未分配的募集资金，披露拟进行的投资方向或管理方法  

 建议实行年度保证，以验证内部跟踪募集资金分配的方法是否妥当 

虚拟绿色资产负债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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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一个独立的投资组合，进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并与合格项目进行匹配； 

 未付资金将按常规的流动性管理方法进行管理，并通过该虚拟资产负债表，跟踪这些资金流向。 

专款资金余额 

 制定专项资金条目，对募集资金进行簿记，并与已确定的合格项目贷款头寸进行匹配，监督绿色资金余额头寸； 

  建立一本对绿色资金头寸和余款进行匹配与跟踪的资金登记账簿。 



项目评估和遴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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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整体政策 
 国际/国家公认标准（赤道原则、全球契约等） 

 内部部门政策和准则 

绿色债券框架 
 发行人的绿色债券框架进一步定义了绿色项目合格标准  

 更严格的标准，降低了项目遴选中存在的主观性 

确定潜在的合格项
目 

 在发行人内部，决定哪个部门将提供潜在的合格项目资源，以供筛选 

合格项目的贷款审
批 

 确定谁有权批准所有符合绿色债券框架的贷款/资产 

 重要的是在选择过程中纳入气候专家和气候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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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与报告 

为确保项目透明度，发行人应承诺至少每年一次向投资者进行汇报 

 

 投资者信函  

 一份合格融资项目、资产的清单  

 合格项目、资产的案例精选  

 发行人发行绿色债券的摘要 

 影响报告 

 

 影响报告 

确定所采用的测量项目影响的基本方法和基准 

确定项目影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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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2016年致绿色债券投资者的一封信 



发行人可以将其绿色债券、相关绿色债券框架或
募集资金用途，有一个认证方根据外部绿色评估

标准进行认证。 

发行人可以将其绿色债券或相关绿色债券框架，由

一个合格的第三方进行评级。 

发行人可以将其绿色债券、相关绿色债券框架或相
关资产，由合格方（如审计师）进行独立的验证。 

包括具有公认气候与环境专业知识的机构所提供
的第二份意见。 

所有发行的绿色债券第二方意见供应商
（所占份额） 

资料来源：彭博与北欧斯安银行，截至2016年上半年 



免责说明 
 

   本演示文稿仅供参考之用，不得视为买入或卖出任何证券或相关金融工具之要约，或视为买入或卖出任何证券或相关金融工具之邀请，或视为从事特定交易或参与投资战略的要
约。公司不应将本演示文稿的内容解释为法律、税务、会计或投资建议或关于资产分配或特定投资的建议。本演示文稿并非旨在包含全面信息，或包含公司在作出投资决策时可能
需要的所有重要信息。本文稿中提供的工具可能不适合所有投资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投资者应对本文所述的投资工具进行独立调查，并就任何潜在投资决策的法律和相
关事宜，咨询其自身的律师、税务顾问和财务顾问。任何投资、撤资或其他财务决策或行动，不应仅基于本演示文稿中的信息。 

 

 此声明可能会影响您的权益 

 本研究报告由北欧斯安商业银行（北欧斯安银行的一个分公司）进行撰写，仅提供背景信息。收件人须严格保密。严禁本文的任何传播、分发、复制或以其他方式的使用。本报告
中的观点、限制性观点、意见、预测和估计，仅代表作者当前的观点和意见，并可能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虽然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是作者根据被
认为可靠的信息来源进行编制的，但这并不表示或保证（无论是明示还是暗示）其内容的正确性、完整性、准确性、或权威性。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北欧斯安银行对因使用本文
档或其内容而导致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信息披露 

 本报告中所含的分析、估值、预测是基于若干假设和估计而作出的，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因素；不同的假设可能导致实质上不同的结果。本报告中纳入任何此类估计、预测和
预测，不应被视为北欧斯安银行集团或集团内的任何个人或实体的陈述或保证，不保证这些估计、预估和预测或其基本假设等将会变为现实。过往表现并不是未来表现的可靠指标。
外汇汇率可能对本报告中提到的任何证券或相关投资的价值、价格或收入产生不利影响。任何人如果考虑根据本文件的内容采取投资行动，则应根据其认为必要的调查，再作出投
资决定。本文件不构成任何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买卖要约，或邀请发出要约，或招揽任何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认购。 

 利益冲突 

 北欧斯安银行制定了一项利益冲突政策，旨在促进北欧斯安商业银行研究部制作的报告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北欧斯安商业银行的研究部门通过信息防火墙，与集团其他业务领域分
开。因此，该研究报告是独立的，完全基于公开的信息。您注意到以下事实：北欧斯安银行或其关联公司的成员、高级职员、董事、员工或此类成员的股东等，他们（a）可能是
该等公司的董事会或类似的监管机构的成员或实体；（b）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能在所提及的公司的证券（或与该公司证券有关的期权、权证或权利）中持有一定的股份或利
益，或可能进行营销，或在任何此等证券交易中作为委托人；（c）可作为委托人或代理人，在所提及的此等公司进行投资或管理投资；以及（d），可不时向在此等公司中提供投
资银行、承销或其他服务，或招揽投资银行、承销或其他业务等。 

 收件人 

  在英国，本报告收件人仅针对（1）《2005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金融促进）令》第19（5）条规定的投资事宜方面具有专业经验的人士）；或，（2）该法令第49条（a）至
（d）段所述的高净值实体或人士（所有这些人合称为“有关人士”）。英国相关人士不得依靠本报告进行行事。在美国，本报告仅分发给符合“美国证券法”第15a-6条规定的“美国主
要机构投资者”的投资人。希望在本文讨论的任何证券中进行交易的美国人，应通过联系北欧斯安商业银行来进行咨询。本文件的分发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可能会受到法律的限制，
拥有本文件的人应该了解自己知道和观察了任何此类限制。 

 北欧斯安集团：成员、成员情况和监管机构 

 北欧斯安商业银行（公众公司）是一家在瑞典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它由瑞典金融监管局以及由其拥有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每个辖区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在英国，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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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监管局管理。在美国，北欧斯安银行公司的SEBEI是一家美国经纪商，在金融业监管局（FINRA）注册。 SEBEI和ESO是北欧斯安银行的直接子公司。 北欧斯安银行主要在北
欧和其他欧洲监管市场和多边交易设施以及其他非欧洲等效市场上开展业务，进行金融工具的交易。关于北欧斯安银行作为成员或参与者的地方列表，请访问http://www.seb.se。 


